
关于印发《天津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通知 

 

津安监管法字〔2009〕27 号 

各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意见》（津政发〔2008〕61 号），

依法规范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公平、公正地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建立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

体制，促进依法行政，现将《天津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天津市安监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 

天津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公平、公正地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建立监管有效、保障有力

的行政执法体制，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结合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

内做出行政处罚的权限。 

本市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执法监察机构在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对于违法主体、性质、情节相同或相似的案件，

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应当相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可以单处或并处的，

可以选择适用，但要分清主罚项和次罚项。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事故隐患的严重性、

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坚持规范整改为主，行政处罚为辅和公平、公正、合法的原则，在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幅度内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和《天津市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做出行政处罚。 

 

第五条 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法规的，在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当按照顺序并遵循下列

原则： 

（一）效力高的法律规范优先适用； 

（二）法律规范效力相同，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 

（三）法律规范效力相同，生效时间在后的优先适用； 

（四）法律规范效力相同，有地方法规的优先适用地方法规。 

 

第六条 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的处罚幅度内，可根据违法行为情节、危害结果的轻重，分为减轻

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和从重处罚。 

 

第七条 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整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等情况，不予行

政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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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他人胁迫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应予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执法人员应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较低限额确定处罚标准，但不得低于处

罚幅度所设定的处罚标准。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无证非法组织生产经营的； 

（二）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后，再次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消除整改的； 

（四）违法行为造成人身重伤、死亡或其他安全事故的； 

（五）其他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 

有从重处罚情节的，执法人员应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较高额度确定处罚标准，但不得高于处罚幅度

所设定的处罚标准。 

违法行为中涉及其他职能部门的，要及时予以移交。 

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责任。 

 

第九条 安全执法人员在案件调查终结后要对案件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提出建议，并说明行使自由

裁量权的事实、理由、依据。 

 

第十条 安全生产案件审理人员应当依照《实施细则》对处罚依据、额度等提出核审意见，并将核审

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批。 

 

第十一条 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完毕后，给予整顿、暂扣有关证照及 1 万元以下罚款处罚的，区县安全

监管部门经局领导签批后，按程序实施；市安全监管局执法监察工作机构经机构主要负责人签批后，按程

序实施；给予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及较大数额罚款（区县安全监管部门处罚个人 1000 元、单位 1 万元

以上，市安全监管部门处罚个人 1000 元、单位 3 万元以上）等重大案件的行政处罚，必须提交安全监管部

门集体审议后（要有专门的重大案件审查记录），再按程序实施。无法定理由，不得擅自改变处罚决定。 

 

第十二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罚没款的，执法机构在

法定期限内报安监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程序、听证程序、审理批准程序、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程序以及法律文书的填

写等执法活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市安全监管局有关规定办理。区县安全监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对于本

部门给予关闭、拘留、停产停业或整顿、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的罚款（个人 1000 元、单位 1 万元以上）

要在作出处罚决定后 7 日内报市安全监管局法制工作机构备案，并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5 日前将本部门所

有处罚案件统计上报市安全监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统计汇总。 

 

第十四条 市、区县安全监管部门及执法监察机构，在对企业执法监察工作时，要统一实行“以首查

为主，按首查程序办理”的制度，即执法监察人员对某一企业执法监察时，先确定之前哪个部门已进行了

安全执法监察，后查服从前查，以前查为主，避免重复、交叉执法监察及打乱先前的执法程序甚至重复处

罚等问题。 

 

第十五条 安全监管部门的法制机构，要对执法监察工作实施监督，加强调度和考核，对于不符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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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监察有关规定的要及时纠正和撤销。 

 

第十六条 本办法和《实施细则》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以上或以内”包括本数。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市安全监管局政策法规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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